
 

新北市立碧華國中 114學年度第 3 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15年 3月 11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35分 

貳、開會地點：2樓校史室 

參、出席人員：本校 114學年度課程發展委員會委員（如簽到表） 

肆、主席：謝承殷校長                                記錄：黃珮棻、王莉媜 

伍、主席致詞 

陸、 確認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一、 本校「定期評量命審題機制與迴避原則」已公告於校網正常教學專區。 

二、 各領域 114學年度第 2學期部定課程計畫已依新北市教育局規定上傳，經新北市教育局

課程審查委員審核完畢，本校已依委員相關建議進行修正，並依限完成上傳。課程計畫

核定文已於上週到校，故核定文及課程計畫已公告校網課程計畫專區，以作為各領域教

師授課之依據。 

柒、業務報告 

一、依據「新北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補充規定」，自本學期開始，「段考」之

用詞將全面改為「定期評量」。 

二、114學年度第 1學期已完成公開授課且上傳檔案的教師有 68人。本學期公開授課行事

曆已於 3/3(二)建置在校網首頁「公開授課專區」。 

三、本學期「本土語定期評量週」訂於 5/15(五)〜5/21(四)，由本土語教師於課堂時間實

施定期評量。平時成績佔 60%，定期成績佔 40%，評量方式以口語評量或多元評量為原

則。若有成績不及格者，於學期結束前由老師自行於課堂或課餘進行學生評量補救之措

施。 

四、依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正常教學督導法」及「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之

規定，學校應進行正常教學，將持續於教學領域研究會及重要會議提醒全校教師(參閱

附件 1)： 

(1) 早自習活動應進行多元學習活動或讓學生自主學習，不可進行會考考科之測驗。 

(2) 請各領域老師務必依照課表授課，彈性課程請上彈性課程的內容，勿挪為其他學習

領域之用，以落實正常教學。 

(3) 不得公開呈現學生個人成績、班排及校排名次，也不可讓學生傳閱班級定期評量成

績校對總表。 

(4) 請勿統一購買坊間參考書、講義及測驗卷，鼓勵教師們自行設計評量及學習單，並

依學生學習狀況隨時調整。 

     五、本學期持續推動「Daily Talk達力英語說起來」活動，藉由生活化校園英語情境之營

造，增加師生接觸英語及學習正確用語之機會，鼓勵各領域教師使用英語融入教學活

動，培養師生使用英語習慣，厚植英語力，邁向雙語國家目標。 

 



 

捌、議題討論  

一、提案單位：藝術領域 

      案    由：關於藝術領域七年級音樂科補考方式及時程安排調整，提請討論。 

      說    明：藝術領域於寒假備課日教學研究會討論，原各科皆以抄寫方式進行前一學期 

補考，惟七年級音樂任課教師想改以紙筆測驗方式進行。 

      討    論：校長-該領域應討論一個固定模式，而非因任課老師任教不同年級而有不同的補 

     考方式。 

                委員代表-應該是依領域，而不是個別老師提出補考方式修改。 

                藝術領域-因不知調整補考方式會需要提至課發會討論。 

                教務主任-本學期段考期程已於第 2 次課發會通過，若改為紙筆測驗則要調整段 

         考時程，故需在本次課發會進行討論及決議。 

      決    議：同意此提案 0 票，不同意此提案 21 票。故本學期七年級音樂科補考仍維持抄寫 

      方式。 

二、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組 

      案    由：調整本學期第 1次定期評量暨補考科目安排及時程表，提請討論。 

      說    明：若前一案決議通過，且因應免試入學成績結算期程，九年級 114學年度第 1學

期藝能科補考已於上學期結束前完成，故本學期七八年級第 1次定期評量暨補

考科目安排須進行調整。 

節次/科目 3/31(二) 4/1(三) 

第 2節 作文 數學 

第 4節 英語 國文 

第 5節 
補考 

（七-數體音、八-數體、九-數） 

補考 

（七八-國健） 

第 6節 自習 自習 

第 7節 自然 社會 

      →因上個提案未通過，故本提案不進行決議。 

三、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組 

      案    由：115學年度各年級校訂(彈性)課程規劃，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學校務必規劃符合十二年國教課綱規定之彈性課程，包括：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

究、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特殊需求領域課程或是其他類課程，並落實彈性學習課程

實施，不得為領域學習(部定)課程單一科目的重複學習，以符應總綱強調之跨域、適

性及選修等原則。 

(二) 115學年度七年級彈性課程 5節、八年級彈性課程 5節、九年級彈性課程 6節。 

(三) 本次各年級彈性學習節數課程申請彙整如附件 2，請各領域及處室人員進行課程規劃

內容說明，每人 2分鐘。 

討    論：欲申請 115學年度彈性課程之領域依序說明課程規劃。 

      決    議：此提案出席委員全數通過，共計 23票。 

 



 

 四、提案單位：教務處教學組 

      案    由：訂定本校「多元評量支持及獎勵原則」，提請討論。 

      說    明：（一）依據 115年 1月 26日新北教中字第 1150169854號函，擬定本校「多元評

量支持及獎勵原則」草案如附件 3。 

               （二）待課發會決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示後，將公告於校網「正常教學專

區」。 

      →校長指示待各領域於教學研究會討論後，再於下次課發會進行討論。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 

【會議照片】 

 


